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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劳动者由于对法律不了解，在处理劳动关系问题时，

不注意依法定程序办理。以下 “有理不上班”的四种情形属

于旷工，劳动者要知道。

    

不满工资缩水未按通知上班

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公司两次放长假，员工刘某每月仅领

到 600 元生活补贴。2022 年 12 月，刘某接到公司复工上班

通知后决定辞职，便未按公司通知时间报到上班。随后几天，

公司以刘某无故连续旷工超过公司制度规定的 3 天为由，向

其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。为此，刘某要求公司支付停工

期间缩水部分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。被公司拒绝

后，刘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，仲裁院仅支持刘某要求公司支

付停工期间缩水部分工资的请求，而对经济补偿金不予支持。

点 评 ：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 第四十六条规定，
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，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
同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。本案中，公司确实
存在未足额向刘某支付停工期间工资的情形，刘某本可以此为
由辞职解除劳动合同，并要求公司支付缩水部分的工资和相应
的经济补偿金，但刘某既未按公司通知时间复工，也未向公司
明确主张上述权益，直到公司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后才主张权
益。仲裁认定刘某旷工严重违反公司制度，不予支持其经济补
偿金的做法是正确的。

    

递交辞职申请后不上班

2022 年，公司因业务调整，张某所在的采购部门被撤销。

在公司与张某协商其工作岗位变动事宜期间，张某向公司递

交辞职申请后便不再去上班。一周后，公司以张某无故旷工

超过一周为由，向其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。张某认为，

自己辞职在先，公司的通知在后，不具有法律效力，并要求

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，其理由是调岗协商未达

成一致，员工有权选择解除劳动合同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

补偿金。那么，张某的说法正确吗？

点 评：张某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，是错误的。《劳动合同法》
第三十七条规定：“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
位，可以解除劳动合同。”可见，辞职应当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
式通知用人单位，在获得批准并办完交接手续后，方可不再上班，
否则应视为旷工，公司有权以劳动者无故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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